厦门市海沧医院
[bookmark: _GoBack]消防系统检测维保服务要求
一、消防系统检测维护保养设备清单
（一）（利达）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含线路）	
1.火灾报警控制器	
2.感温、感烟探测器	
3.模块	
4.手动火灾报警按钮	
5.消火栓按钮
6.消防水炮
（二）喷淋、消火栓系统（含管路）	
1.湿式报警装置	
2.雨淋系统/水喷雾系统	
3.水流指示器	
4.信号阀	
5.末端试水装置	
6.室内消火栓	
7.室外消火栓	
8.水泵接合器	
9.压力表	
10.消防水泵控制柜	
11.消火栓泵	
12.喷淋泵	
13.雨淋泵	
14.水喷雾泵	
15.消防水箱（水位监控）	
16.喷淋气压水罐	
17.消火栓阀门	
（三）建筑防排烟系统（含风管）	
1.正压送风机	
2.排烟风机	
3.防火阀	
4.正压送风阀	
5.板式排烟阀	
6.防烟楼梯送风百叶	
（四）消防应急广播与通讯系统（含线路）	
1.背景/应急广播控制柜	
2.消防通讯系统控制柜	
3.消防广播	
4.火灾报警电话	
5.消防报警电话插孔	
（五）气体消防系统（含线路）	
1.气体灭火控制器	
2.气体灭火控制盘	
3.无管网自动灭火装置	
4.电子启动器	
5.紧急启停按钮	
6.声光报警器	
7	气体喷洒门灯	
（六）防火门/防火卷帘门/其它	
1.防火卷帘门	
2.防火门	
3.防火门电动闭门器	
4.灭火器4KG	
5.电梯迫降	
6.非消防电源切除控制箱	
7.火灾应急点亮控制箱	
8.火灾层号灯指示	
（七）其他未列入消防相关的系统
二、维护保养服务内容要求：
（一）服务期内维修更换设备或配件服务、所有消防系统实施设备保养服务、 消防相关培训服务、技术咨询支持服务、在遇大型活动或上级检查期间提供20分钟到达现场技术支持等。
1、每1个月定期进行1次检测并出《月检记录》报告，建立消防系统技术档 案，保证医院消防设施系统符合当地消防检查的要求。
2、对受委托的建筑消防设施按照《福建省建筑消防设施"保养技术规程》要求的每年度维保项目实施维护保养（若因政策或法律法规变更、更新，应根据实时执行的政策、法律法规实时进行调整，且不产生其他费用），对院内所有消防系统设施进行全面检查、检测，并将排查结果和维修整改方案书面提交本院（形成正式报告）；
3、在消防系统设施完好的基础上，根据消防系统设施规范要求、厂家技术建议、本院要求和系统实际情况，以预防性维护为主，有计划的实施周检、月检、季检、年检和维修整改的维保工作，并将结果记录归档至院方；
4、根据本院要求，对还可利用的系统设备，做好保养维修工作，对已损坏功能的、已损坏的无法修复设备，及时上报至经本院确认，做好更换工作，对系统确实老化，已无使用价值的，提出系统更换改造方案；
5、根据消防系统设施规范要求、厂家技术建议、本院要求和系统实际情况，书面提出消防设备和备件库存报告，供本院审定并提前采购入库备用。
（二）应向本院提供全方位的系统服务，包括但不限于故障响应、答复咨询、设备巡检、软硬件升级、设备清洁等必要的维护项目。具体服务内容主要如下：
1、巡检与维护依照本院制定的消防系统维护保养实施细则或规定作为消防设备巡检与维护的基础内容进行维护并填写巡检表单、制作维护保养记录; 消防主管部门有其它维护保养规定和要求的，应按照规定执行巡检、维护并填写相关表单、记录；登记相关表单记录应经本院指定人员签字确认、存档并由维保单位配合报送相关消防主管部门。巡检与维护内容包括：
每周一次全面巡检与维护：派两名或多名维护人员进行现场巡检和维护工作，并在巡检表单中记录设备运行状况。
定期巡检与维护：根据相关政策、法律法规、操作规程以及本院具体的管理要求，提供月度、季度、年度定期巡检和维护，确保设备合规的检查、测试、调整和校验。主要包括对清单设备、系统（包括但不限于）进行的安全检查、各机件加油润滑、清理、点检、性能调整等作业，使设备保持安全、正常状态，确保各项技术参数符合相关标准。对安装的探测器，应当每季进行一次试验，并对全部报警控制装置进行一次试验。
三、故障响应：
负责提供365*24h紧急故障处理、重要设备临时替用服务、专家技术咨询服务和其他技术支持，确保随时响应。
(1) [bookmark: bookmark4]响应时间：在接到本院通知后，应派维护人员处理，直至完全排除故障或完成本院要求的其他技术支持服务。
(2) [bookmark: bookmark5]一般故障修复时间：当场有条件解决的应当立即解决；没有条件当场解 决的，应当在24小时内解决；
(3) 需要由厂家解决的，不影响系统正常工作的应当在1-3个工作日内解决；
(4) 影响系统正常工作的应当在24小时内解决，恢复系统正常工作状态。确实因客观原因暂无法解决的，及时先采取应急措施，不使故障损失继续扩大，并和本院协商解决办法。
(5) [bookmark: bookmark6]因故障、维修等原因，需要暂时停用系统的，应当经消防安全负责相关人员批准，系统停用时间超过24小时的，在经本院消防安全负责相关人员批准，并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安全。
(6) [bookmark: bookmark7]若故障影响系统工作安全及建筑物人身财产安全时，应先用备用件代替，直至该设备修复为止。
（四）维护标准：应根据消防设备维护相关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对本项目的消防设备进行维护保养；若本项目消防设备的生产商对消防维护有特殊要求且高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按该特殊标准执行。应积极配合本院对其维护工作的监督检查。
四、项目培训
应根据本院的需求为相关人员提供与消防维护有关的培训并配合本院组织的消防演练。
[bookmark: bookmark10]1.培训次数：原则上，每年给本院管理和值班人员培训一次；若本院值班人员临时更换新人，应当负责对其上岗前培训，保证其熟悉使用消防设备和监视有关消防报警程序；若本院因特殊情况临时提出培训需求，也应按要求给予培训。
[bookmark: bookmark11]2.培训内容：
[bookmark: bookmark12]（1）消防系统基本主要工作原理；
[bookmark: bookmark13]（2）消防中心设备使用操作步骤；
[bookmark: bookmark14]（3）消防报警监视内容；
[bookmark: bookmark15]（4）消防值班人员遇火警时的处理办法。
（六）应确保其维护人员严格遵守本院的规章制度，统一着装，挂牌上岗， 并保持工作环境的整洁。
五、其它要求：
[bookmark: bookmark18]1.在维修过程中，应对消防系统设备及消防系统附属设备存在的安全隐患及时处理，并即时报告给本院。
[bookmark: bookmark19]2.维修所需工具、辅助用具维修人员自备。
[bookmark: bookmark20]3.建立应急预案和防范措施。
[bookmark: bookmark21]4.对本院管理人员及岗位员工进行消防知识及相关培训，每半年一次, 并提供书面培训资料。
[bookmark: bookmark22]5.配合本院进行消防应急预案演练，一年一次。
[bookmark: bookmark23]6.根据应急预案、响应计划演习和实施过程中暴露的问题，及时修订相 关的应急预案。
7.具备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检测资质，维保人员应具备消防资质证书。
8、现场踏勘联系方式：0592-7702232（范主任）
